附件1：

学校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

（暂行）

一、为学校的日常法律问题，提供口头或书面的法律咨询；

二、根据学校要求，起草、审查、修改学校的一般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书，出具一般性的法律意见；

三、根据学校的需要，出具律师函；

四、根据学校的要求，为学校的内部管理制度、财务制度、劳动制度的制定提供法律上的依据或建议；

五、根据学校之需要不定期向学校提供最新法律动向，对有关法律法规作必要的解释；

六、参与并协助学校同政府相关部门、各合作单位就学校的运营和业务进行沟通；

七、应学校要求，起草并以学校常年法律顾问名义在公共媒介发布法律公告；

八、就学校的校办实体发展规划和社会化改革计划提出初步的法律意见；

九、应学校要求，提供著作权、专利权、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有关注册登记申请、权利转让使用等方面的法律咨询。并可受托代为办理著作权、版权作品登记、专利权等各类知识产权权利登记申请事项（该服务事项需另行收费），为注册成功提供建议。

十、应学校要求，可协助学校查办各类知识产权侵权事件，采用有效措施维护顾问单位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，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法律责任，充分保护顾问单位的合法权益。

十一、律师事务所根据学校需要，指派多名律师为学校党员干部、教职工、学生提供上门的集中法律咨询和培训服务，每年至少两次，每次半天。

十二、其他日常非诉讼法律事务。

